
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本科学生转专业工作实施细则（修订） 

 

学院根据学校《武汉大学本科生学籍管理实施细则（修订）》（武

大教字〔2008〕92 号）、《武汉大学普通本科生转专业管理办法（修

订）》（武大本字〔2017〕50 号）的相关规定，结合学院具体情况，

现对本科学生转专业的有关具体工作安排如下： 

一、组织领导 

学院成立转专业工作小组，由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全体成员及部

分专业教师代表、本科教学秘书、辅导员组成。 

二、学生转专业的基本条件： 

1．热爱祖国，勤学上进，品行端正。 

2．已取得我校学籍，且在校就读时间在一个学期以上。 

3．在校期间无任何违法违纪行为，未受过任何处分。 

4．学生了解转入专业基本情况，对该专业有兴趣或专业特长；

已修必修课程全部及格，且高等数学、大学英语均在 70 分以上； 

三、学生有下列情况之一者，不予转专业： 

1．三年级及以上的学生； 

2．正在休学或保留学籍或应予退学的学生； 

3．国防生、艺术类专业学生（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、表演专业、

戏剧影视文学专业、设计学类）、非西藏生源定向西藏就业学生、相

关专业降分录取或征集志愿录取的学生； 

4．四、五年制专业学生不得转入5+3一体化专业，四、五年制，

5+3一体化专业学生不得转入八年制专业； 

5．外语类保送生不得转至非外语类专业； 

6． 国家或学校在招生时明确规定不可转专业的学生； 

7．其他不符合转专业条件的学生。 

四、转专业名额 

学院不限制符合转专业条件学生的转专业申请。 

每个专业（大类）接收转入人数，原则上不低于各专业（大类）

当年核定招生人数的10％，不高于各专业（大类）当年核定招生人数

的20%。转专业学生一般转入同一年级。 



五、时间安排 

1．第二学期开学第一周，申请转出的学生在武汉大学教务系统

中提交转专业申请，学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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